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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困难补助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资助工作，充分发挥困难补助的应急救助功能，使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达到基本生活标准，不因经济困难而影响或中止学业，激励经济困难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根据国家财政部、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困难补助发放的对象是，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保障基本学习和生活条件的在校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
第三条  困难补助分为临时困难补助和特别困难补助。用于缓解经济困难研究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临时性和突发性困难。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如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家庭经济困难，不能正常学习和生活的，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一）家庭突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二）家庭成员（父母、配偶）之一因残疾、患病或年迈（父亲超过60岁，母亲超过55岁）而丧失部分劳动能力；
（三）家庭成员（父母、配偶）因遭遇意外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和经济来源；
（四）家庭成员（父母、配偶）之一亡故，另一方无固定收入；
（五）除本人外，另有1名及以上直系亲属在大学或中小学就读，且家庭成员（父母、配偶）无固定收入；
（六）本人患病，医疗费用较高，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费用；
（七）其他情况需要给予补助的。
第五条  学生在校期间如遇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申请特别困难补助：
（一）烈士子女；
（二）父母双亡；
（三）本人残疾，影响正常生活；
（四）本人患重特大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产生的医药费数额较大，家庭无力负担的；
（五）其他重大突发情况需要给予补助的。

第六条  学生在校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补助或追缴已发放的困难补助：
（一）触犯国家法律，受到法律制裁的；
（二）违反校规校纪，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的；
（三）谎报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并出具假证明的；
（四）生活中铺张浪费、抽烟或酗酒，有与其家庭经济困难状况明显不符的高消费行为的。
第三章  补助额度
第七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额度一般为每人每次不超过5000元，并按照学生不同困难情况分为以下三个补助等级：
1.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因某些原因而无法维持上学的基本生活费用者，通过个人申请和相关审核，确定符合条件者每人发放一次性临时困难补助1000—2000元。
2.本人生病医疗费用较高，或者家庭成员（父母、配偶）之一因残疾、患病、年迈、意外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失去经济来源者，或者家庭突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干旱、洪涝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无法维持基本支出或生活费用，通过个人申请和相关审核，确定符合条件者每人发放一次性临时困难补助2000—3000元。
3. 家庭成员（父母、配偶）之一亡故，另一方无固定收入，或者家庭成员（父母、配偶）有两人因残疾、患病、年迈、意外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失去经济来源，无法支付学生上学相关费用者，通过个人申请和相关审核，确定符合条件者每人发放一次性临时困难补助3000—5000元。
第八条  特别困难补助额度为7000元，一次性发放给确定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每名学生每年获得困难资助总额不超过8000元。
第四章  办理程序
第九条  困难补助申请及办理程序为：
（一）学生本人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困难补助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二）导师签审。
（三）研究生院审定并留档。
（四）财务处发放。研究生院将相关材料报送计财处审核，并发放到受助学生银行卡中。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填写要求）

	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学号
	

	
	学院
	
	班级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银行卡号
	尽量使用与发放助学金一致的农行卡
	开户行
	

	
	监护人姓名
	
	联系方式
	

	
	是否购买医保、学平险
	医保  B、学平险

C、均未购买     
	是否办理生源地贷款
	A、是      B、否

	家庭经济
情  况
	家庭户口
	A、城镇   B、农村
	是否为七类家庭贫困学生
	A、是B、否

	
	家庭月总收入
	
	家庭人口总数
	
	收入来源
	

	
	家庭详细住址    


	具体到门牌号

	申请理由
	请务必保证真实性前提下详尽填写因何事符合《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手册困难补助办法》第二章第几条，补助额度符合第三章第几条申请金额区间，例如1000-2000。（可机打）
                           申请人签名：（手签）   年   月   日

	导师

意见
	                              导师签名：（手签）   年   月   日

	班级

意见
	辅导员签名： （手签）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学院负责人签名：（手签） 盖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

意见
	负责人签名：（手签） 盖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表格中家庭经济情况是否为七类家庭贫困学生标准如下，符合其一勾选是，均不符合勾选否

（一）经扶贫部门确认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二）经民政部门确认的低保家庭（有家庭成员是低保对象）学生；
（三）经民政部门确认的特困供养学生；
（四）经民政部门确认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五）经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确认的烈士子女；
（六）经残联部门确认的残疾学生；
（七）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包括扶贫部门监测的边缘户（边缘易致贫户），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疫情）造成重大损失、因家庭成员遭受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等情况影响其子女入学就读及其他需要资助的低收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上交纸质材料如下：

1、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

2、家庭困难情况佐证：包括不限于居委会、村委会等出具的盖章证明、低保证、残疾证等；

3、所在学院出具的学生基本情况说明，包括不限于病因病情、家庭困难情况、收入来源、人口、是否购买学平险、医保，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等，负责领导签字并盖章；

4、若因病或意外伤害等申请补助，则需提供花费情况，包括自费和医保报销情况，医院盖章的病情诊断书、出院小结、结算单据等。
